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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协议
Logistics Agreement    

	协议号
	
	签署日期
	

	买方（北汽李尔）
	卖方（供应商） 

	名称：
Beijing BAI Lear Automotive Systems Co., Ltd. Shunyi Branch 
北京北汽李尔汽车系统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
	名称：
Hebei Guanghua Rongchang Auto Parts Co Ltd.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
Address: 101, 1st Floor, Building 1, Yard 18, Yuanying Road,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北京市顺义区园盈路18号院1幢1层101
	地址：

South End of Taishan Road, Huanghua Development Zone, Cangzhou City

沧州市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南端

	法定代表人：黄金朋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邮编：100176
	邮编：061100

	电话：010-69288588
传真：010-69280557
	电话：             
传真：

	签字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李明铭
职务：物流经理
	签字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职务：


    本协议适用于买方和所有向买方交付零件的卖方之间关于交付零件的物流要求，包括采购计划、采购预测、交付、包装和标签等各项规则。

	买方联系人

	职务
	姓名
	电话
	手机
	邮件

	物流计划员
	
	
	
	

	物流主管
	陈艳
	536
	15011313875
	Ychen@lear.com

	物流经理
	李明铭
	636
	13501279768
	mli45@lear.com

	采购经理
	李经亮
	550
	13520578668
	JLI92@lear.com

	质量经理
	 陈禹
	859
	13810949803
	Ychen20@lear.com

	卖方联系人（物流订单处理人员和发运主管人员要求手机24h保持可接听状态）

	现场客服负责人
	
	
	
	

	物流订单处理
	杨  浩
	
	19831788702
	yabghao@bjghrc.com

	物料包装负责人
	刘荣浩
	
	17803079966
	liuronghao@bjghrc.com

	发运主管
	张文昌
	
	19831788682
	zhangwenchang@bjghrc.com

	物流经理
	张文昌
	
	19831788682
	zhangwenchang@bjghrc.com

	销售经理
	张馀林
	
	19831788616
	zhangyulin@bjghr.com

	质量经理
	赵文骏
	
	18617728276
	zhaowenjun@bjghrc.com

	生产经理
	杨浩
	
	19831788702
	yanghao@bjghrc.com

	工厂厂长
	陈伟
	
	19831788611
	chenwei@bjghrc.com

	卖方货运代理（其中一人要求手机24h保持可接听状态）

	第一联系人
	张文昌
	
	19831788682
	zhangwenchang@bjghrc.com

	第二联系人
	杨  浩
	
	19831788702
	yanghao@bjghrc.com

	卖方中转库（其中一人要求手机24h保持可接听状态）

	第一联系人
	
	
	
	

	第二联系人
	
	
	
	


    本协议所规范的项目编号及该项目供应商所涉及所有零件清单（见物流协议附件一）和产品包装说明书（物流协议附件二）。当由于工程变更或新项目引入造成零件号增减时，请调整上述两个附件内容，并以附件的形式更新到此协议之后。
1.1订单及交付要求
1.1.1买方根据终端客户规定买方的订单周期和卖方的供货周期提供订单及预测，并在正常情况下予以每周更新，订单将以EDI或email邮件形式传递。
1.1.2卖方需在接到订单/预测的  2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确认订单/预测，如有任何数量及时间差异，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反馈给买方计划员。如果在 2 个工作日内没有任何反馈，将视为卖方可以100%满足订单/预测要求。  
1.1.3买方更新订单/预测频率正常情况为每周_1_次，若终端客户临时调整计划，买方也会随之做更新。如有更改双方另行书面约定。                                                                                                                           
1.1.4 卖方应满足预测_15%_的数量波动。
1.1.5 卖方送货入厂须知、入厂车辆要求、样件阶段包装与运输交付要求，需执行买方仓库相关管理规定（详见物流协议附件三&四）；买方使用系统平台管理入厂车辆，卖方送货车辆需执行管理平台相关规定（详见物流协议附件五）。
1.1.6 包装和运输要求必须遵守买方相关规定（详见物流协议附件三&六），若违反相关规定将有相应的处罚，具体内容及相关处罚条款详见下文。
1.1.7 如遇零件工程变更或者EOP切换，需要控制最终采购量或调整某订单最小起订量和最小包装的时候，买方需在卖方采购提前期之前与卖方协商解决，卖方有义务配合买方做好零件切换的库存控制工作，双方需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方可执行。
1.1.8 卖方可选择的交付结算模式，请确认相关合同后，填写对应选项（   D   ）
A．下线结算
B．Milkrun买方自提
C．Consignment 

D．DAP

下线结算原则：
若所供零件属于A类并且体积或重量较大的，买方明确要求卖方执行下线结算（小批量多批次）交付方式。
该类供应商将以买方提供的预测进行原材料及成品的准备，并配备相应的客服人员自行安排物料至买方生产线边 (具体人员数量以实际买方要求为准) ，配备符合买方物流及质量要求的周转器具，以保证买方的正常生产。
买方根据卖方的物料属性、运输时间及周转频率等因素提供相应的现场存储场地，但暂存在买方的物料，物权为卖方所有，由卖方客服人员进行管理，买方不承担任何相应责任，卖方应考虑运输影响因素，非北京地区卖方需设置离买方15公里内的北京六环以里的周转库，存放不低于3天的安全库存。
买方以生产实际消耗数量和卖方进行月度对账和结算。
量产前一个月准备好相关资源。
Milkrun（买方自提货）原则：
Milkrun方式，卖方、买方以及买方指定的运输商，三方需签订三方协议，协议及相关规定请参考附件七。
Consignment(卖方寄售寄存)原则：
对于所有非下线结算和非Milkrun的供应商，均需采用Consignment方式。
在实际交付过程中，Consignment和DAP只存在入库的时间差异，该差异影响因素有安全库存天数和标包大小，正常情况标包小于一天用量的，在安全库存天数+-3天都能及时转库，标包大的物料需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而定；如遇极端情况和客户波动，买方须及时调整后续计划，卖方须及时配合。
卖方可以以此原则优化运输安排，在满足买方计划员对于库存最小最大标准的要求的同时，可以适当降低发货频次。买方提供仓库，卖方货物到货后，买方仓库例行实物签收，系统将录入系统Consignment库位，根据实际生产需求，买方计划员从consignment库位转移相关数量库存至收货系统，转移遵循最小单位MPQ原则，确保整箱出入库。
买方承诺，卖方已交付签收数量会消耗完毕，不会产生呆滞库存。所有按照预测计划、并按照Consignment库位库存管理标准入库的库存，买方有责任消耗完毕，对于PT&SOP&EOP等不同阶段的物料管理标准也不同，买方将予以及时调整。
DAP条款：
DAP（delivered at place）即目的地交货，卖方负责运输，并把货物运送到达买方指定的目的地，交付买方后，即完成交货。
1.2 订单预测与EDI&ASN

买方要求卖方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并运用ASN(预先发货通知)通过系统自动确认发货信息，在EDI 实施之前，卖方有义务发送电子版的送货单，提前通知运输安排。
如遇新增卖方EDI&ASN尚未建立成功，买方允许暂时使用邮件沟通，卖方须与买方计划员反馈完成系统对接时间，并按照要求完成系统对接。
买方提供两种EDI方式，传统系统对接classical EDI(需具备对接条件，免费)，Web EDI(任何卖方都可以选择，年费450USD左右)。EDI相应表单参考附件（详见物流协议附件八，物流协议附件九，物流协议附件十）。
1.3安全库存 

卖方应在发运地点或中转库区储备一定量的安全库存, 在100%满足买方订单和预测15%波动的基础上，根据预测信息和产能的情况，合理设置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库存，国内卖方要求至少有3~5天的成品订单需求量，以备紧急拉动交付。
1.4工程更改

发生工程更改，卖方有义务和责任通知买方，并在取得买方产品、质量和物流部门批准后方可供货, 交付标识及相关要求详见物流协议附件三。
1.5应急计划 

卖方就应急交付计划，需要以此协议附件提供的模板单独提供给买方，以便有效应对产量、人员、运输、天气等突发状况导致的波动，应急计划作为签署文件提供（详见物流协议附件十一模板）。
如果卖方判定发生涉及导致买方停产的风险，必须至少提前2周，以书面形式通知买方相关人员，以便买方有时间向主机厂汇报和申请调整。
卖方有义务配合买方完成由买方发起的应急措施。
1.6卖方供货每月物流部的绩效考核. 
买方根据卖方每月供货时间、数量、包装、运输表现等情况，进行考核打分。要求卖方每月对相关不符合项提供改进计划，如果不符合项重复发生，将会有相应的处罚。每月的打分报告将会直接体现在每年的卖方年终绩效中。评分细则详见附件物流协议附件十二。
1.7卖方应提供的信息

1.7.1零件信息：在签订本协议时，卖方需要提供卖方零件号，包装数量，生产周期，包装规范等相关信息，作为本协议的附件，见附件一：项目和物料清单。
1.7.2 发货信息：在发货前，卖方需要以邮件或者通过ASN维护将发运信息提供给买方计划员。
1.7.3 库存信息：根据情况需要卖方及时提供采购零件的成品半成品和下级零件的库存数量情况。
1.8先进先出控制及产品生产批次标识 

卖方必须遵循先进先出原则. 必须在箱单中和包装箱标识上明确标明生产批次。生产批次必须是生产日期并且是以yyyymmddll的格式体现，若使用的是其它可追溯的规则，请提供样板在下面补充。
买方把卖方对先进先出和批次的控制作为卖方考核和评审的一项重要指标。
1.8.1 送货前必须在“北汽李尔供应商送货管理平台”完成相应维护，生成系统送货单，打印并作为随货文件（详见物流协议附件五）。
1.8.2送货单和外包装标识要与实物保持一致。
1.9包装标准，包装容器的管理（详见物流协议附件六）
1.9.1包装箱的设计和更改应按照买方规定的标准要求。要求卖方提供料箱和包装设计符合人机工程学要求，内部物料拉动系统要求，以及线旁的布局要求。包装规范报交包装工程师评审，由物流和质量批准后执行。
1.9.2包装数量应按照买方的具体要求.根据买方内部物料拉动系统确定，买方有权不接受过大的包装数量。
1.9.3小件应有相应的小袋标准数量包装，塑料件等易划伤件应有个体独立的保护性包装，骨架间应有隔板，重量大的螺栓等应使用坚实包装物保证运输过程中包装完好，保证产品质量。要求卖方提供经双方确认包装规范。要求概况：
骨架类材料选取悬挂式或摆放式可周转轮式料车；
塑料件和一些小的功能件（插锁气囊记忆盒和开关等）采用一次性纸箱包装;
对于头枕扶手抽屉和背护板等材料采用轮式料架车方式周转使用方式（1.5米以下需要有堆垛护角）。
1.9.4卖方负责包装的质量、清洁、修理、替换及保管。卖方确保所有周转料车、器具和料箱的清洁，避免材料受到污损以及买方厂内地面被脏污。有此类情况发生时将按买方索赔协议之规定进行处罚。
1.9.5卖方应主动与买方包装工程师联系，并按买方包装工程师要求完成包装规划、测试、评审以及最终批准（提交包装规范等文档），并且从包装工程师给出的时间点开始必须使用正式包装供货。
1.9.6卖方需配合买方提出的包装样件验证，按包装方案要求进行准备实物。样件评审一般是不需要卖方安排人员到现场参与，若特殊情况需卖方按照我司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工作。
1.9.7买方对于包装方案的批准为概念批准，主要基于生产线和物流的使用要求。此批准不能解除卖方对零件质量和包装质量、包装设计应负的责任。
1.10单据要求

卖方须使用符合买方要求的箱单，必须是打印，不可手写（详见物流协议附件五）。
1.11化学品及时效敏感材料

卖方必须提供具有合格生产资格的书面证明，及[产品安全数据表]（MSDS），及其他相关书面说明相关化学品或时效敏感材料的储存, 运输条件及产品寿命期限. 并且提供书面证据证明产品是在符合运输条件下,运达买方工厂的。
1.12物流现场服务人员及卖方委托的第三方物流公司管理
要求卖方现场服务人员和送货人员遵守买方的规章制度，如造成买方的设施，材料和器具的损坏，应进行相应赔偿。卖方提供现场服务人员负责接收材料和给生产线付料的搬运工作，并按照买方和顾客生产信息的需求情况及时反馈要货信息。现场服务人员必须遵守 《第三方人员管理制度》。
1.13要求卖方每月对帐 
   买方要求卖方使用对账结算平台进行账务核对以及开票处理，卖方在每月开发票之前，必须与买方核对上一月送货数量, 对账单确认无误后才能开具发票，有问题须及时反馈计划员解决。买方卖方对账结算系统操作指南(详见物流协议附件十三)，可联系相应的计划员了解具体信息。
1.14、物流处罚规定
由于卖方的原因而影响到买方的正常生产，如果造成买方内部停线，买方则以每分钟4000元RMB的标准对卖方进行处罚；如果造成主机厂停线，在主机厂已经向卖方追究相关停线费用的情况下，买方不得重复追究；如果造成主机厂停线，主机厂一旦向买方提出索赔，那么买方将直接转嫁相应的索赔给卖方；如遇特殊情况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由于卖方的原因而影响到买方的正常生产，虽然未造成停线但也须在评估相关损失后，进行相应的处罚，并提交8D报告（详见物流协议附件十四模板），买方的异常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1.14.1 标签异常/包装异常/产品号异常/无正式的问题反馈报告 
如果首次发生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买方物流部将对卖方发出书面警告，要求卖方在买方指定时间内整改，并向买方物流部提交整改报告。如果第二次重复发生上述的问题或卖方不能在接到买方通知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提供正式书面问题报告的，买方对该卖方进行1000元处罚（注:第三次重复发生处罚10000元，并由买方采购部门通知卖方总经理）。
1.14.2
 数量异常但未造成停线
买方有权拒收没有订单的货物。买方有权拒收交付数量超过计划数量以上的部分。对于不合格品和拒收货物，在买方书面通知后仍不予处理的，买方有权对其物料进行处理。对于卖方交付物料进行抽查，抽查的结果应视为具有代表性，如果抽查发现数量不足，买方将按不足的比例对该批次货物数量进行折扣后接收，同时按“少一罚十”的原则对卖方进行处罚。买方保留对抽查结果进行复验的权利，并保留对抽查合格后发现的不符进行继续追溯的权利。
1.14.3 交付时间异常
交付时间提前，买方有权拒收该货物。
交付时间延期未经买方同意但未造成停线的，买方将要求该卖方按每批次1000元进行罚款(第一次处罚1000元,第二次处罚10000元…依次成倍数类推)。
1.14.4  安全库存准备
      在日常和紧急交付过程，如买方发现卖方未按照要求贮备安全库存，买方将对卖方进行处罚，按首次发现1000元进行罚款(第一次处罚1000元,第二次处罚10000元…依次成倍数类推)。
1.15、其他条款
1.15.1 
对本协议的修改

除本协议另有特别规定外，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只有经买方授权代表签署书面修改协议并加盖买方公章才有效。

1.15.2
协议的完整性
本协议构成双方就本协议主题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替代双方签署本协议以前双方之间就本协议主题达成的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通知或其他类似文件。本协议附件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16 生效
本协议于文首载明的签署日期生效，有效期为一年。一年期满前任何一方未提出本协议于期满时终止的，本协议的期限自动延期。
1.17 附件
基本信息：供应商联系方式&北汽李尔物流部联系方式
物流协议附件一：项目和物料清单
物流协议附件二：包装规范Packaging data sheet
物流协议附件三：LO-SPM-05原材料管理制度_F
物流协议附件四：LO-SPM-14 物流车辆管理制度 A
物流协议附件五：北汽李尔供应商送货管理平台--在线预约系统使用手册 5.3.2
物流协议附件六：北汽李尔零部件供应商包装标准手册
物流协议附件七：北汽李尔Milkrun货代公司运输标准操作流程 Ver.01
物流协议附件八：新建-WEB EDI 基本资料填写
物流协议附件九：LEAR WEB EDI使用手册-中文 5.3.1.2
物流协议附件十：新建-LEAR ASIA Supplier Classical EDI Request Form
物流协议附件十一：交付应急计划模板
物流协议附件十二：供应商绩效评分表模板
物流协议附件十三：北汽李尔供应商对账结算系统-供应商使用流程 5.3.3
物流协议附件十四：8D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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